
证券代码：605003� � � � � � � � 证券简称：众望布艺 公告编号：2023-007

众望布艺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3 月 1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临平区崇贤街道水洪庙 1 号，公司 1 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82,504,5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75.004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杨林山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并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等相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5 人，出席 5 人，其中独立董事汪炜通讯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房屋征收签订《货币补偿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82,500,400 99.9950 4,100 0.0050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82,500,400 99.9950 4,100 0.0050 0 0

3、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82,500,400 99.9950 4,100 0.0050 0 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自
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

1,815,804 99.7747 4,100 0.2253 0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 1、3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胡小明、唐梦蝶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众望布艺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 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
《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
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众望布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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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7,797,922 股， 占公司总股本
500,000,000 股的比例为 1.559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24.98 元 / 股，最低价为 20.99 元 / 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79,333,163.51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 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2 年 10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
部用于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30 元 / 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5,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3 日和 2022 年 10 月 1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4）、《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46）。

二、 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
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
公司股份 7,797,922 股，占公司总股本 500,000,000 股的比例为 1.559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24.98/ 股，最低价为 20.99 元 / 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79,333,163.51 元（不含印花税、
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
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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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月为子公司担保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六家全资子公司：哈尔滨润达、杭州润达、青岛益信、惠中生物、惠中医

疗、鑫海润邦；六家控股子公司：杭州怡丹、合肥润达、合肥三立、云南康泰、武汉尚检、武汉优科
联盛。 被担保人非上市公司关联人。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2023 年 2 月合计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的
担保金额为 28,388.80 万元，此前已实际为该等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余额合计为 198,733.62 万
元，截至目前累计为其提供担保余额 227,122.42 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将持有的股份质押给公司作为反担保，
公司实际承担出资比例对应的担保责任。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被担保人杭州润达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公司。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 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6.82%。 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
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为支持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发

展，解决其流动资金短缺问题，经公司董事会及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自 2022 年 5 月
25 日至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期间，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向（类）金融机构申请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 369,100 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提供对等
担保或为公司提供足额反担保， 公司实际承担出资比例对应的担保金额。 后经公司董事会及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将担保预计总额调整为 409,100 万元。 具体担保内容及
对象，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2-016、临 2022-042、临 2023-005。

（二）担保预计的实际发生情况
2023 年 2 月，在上述批准范围内发生如下担保（单位：万元）：

担
保
方

被
担
保
方

担 保 方
持 股 比
例

被担保
方最近
一期资
产负债
率

已实际担
保金额 金融机构

本 次
担 保
起 始
时间

本 次 实
际 担 保
金额

截 至 目 前
担保余额

2022 年 度
担保额度

可用担保
额度

截至目
前担保
余额占
上市公
司最近
一期净
资产比
例

其
他
方
共
同
担
保
或
反
担
保

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润
达
医
疗

杭
州
润
达

100.00% 78.06% 94,620.81

杭 州 联 合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丁桥支行

2023
年 2
月 2
日

2,998.80 104,219.61 124,200.00 19,980.39 30.10%

润
达
医
疗

杭
州
润
达

100.00% 78.06% 94,620.81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杭 州 西 湖
支行

2023
年 2
月 9
日

3,600.00 104,219.61 124,200.00 19,980.39 30.10%

润
达
医
疗

杭
州
润
达

100.00% 78.06% 94,620.81

中 国 民 生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杭州分行

2023
年 2
月 27
日

3,000.00 104,219.61 124,200.00 19,980.39 30.10%

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下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润
达
医
疗

云
南
康
泰

81.63% 60.95% 1,794.17

招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昆 明
分行

2023
年 2
月 23
日

200.00 1,994.17 3,000.00 1,005.83 0.58% 注 1

润
达
医
疗

鑫
海
润
邦

100.00% 65.90% 11,100.00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青岛分行

2023
年 2
月 6
日

1,000.00 13,100.00 30,000.00 16,900.00 3.78%

润
达
医
疗

鑫
海
润
邦

100.00% 65.90% 11,100.00

恒 丰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青 岛
东 海 路 支
行

2023
年 2
月 22
日

1,000.00 13,100.00 30,000.00 16,900.00 3.78%

润
达
医
疗

武
汉
优
科
联
盛

51.00% 37.86% 3,500.00

招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武 汉
分行

2023
年 2
月 24
日

500.00 4,000.00 15,000.00 11,000.00 1.16% 注 2

润
达
医
疗

武
汉
尚
检

76.00% 31.16% 7,500.00

汉 口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洪 山
支行

2023
年 2
月 10
日

1,000.00 9,500.00 13,000.00 3,500.00 2.74% 注 3

润
达
医
疗

武
汉
尚
检

76.00% 31.16% 7,500.00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武 汉
分行

2023
年 2
月 28
日

1,000.00 9,500.00 13,000.00 3,500.00 2.74% 注 3

润
达
医
疗

青
岛
益
信

100.00% 57.90% 21,290.00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青岛分行

2023
年 2
月 8
日

2,000.00 24,290.00 35,000.00 10,710.00 7.01%

润
达
医
疗

青
岛
益
信

100.00% 57.90% 21,290.00

恒 丰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青 岛
东 海 路 支
行

2023
年 2
月 22
日

1,000.00 24,290.00 35,000.00 10,710.00 7.01%

润
达
医
疗

惠
中
医
疗

100.00% 35.04% 5,388.64

江 苏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闸北支行

2023
年 2
月 16
日

1,000.00 7,188.64 10,000.00 2,811.36 2.08%

润
达
医
疗

惠
中
医
疗

100.00% 35.04% 5,388.64

上 海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浦 东
分行

2023
年 2
月 28
日

800.00 7,188.64 10,000.00 2,811.36 2.08% 注 6

润
达
医
疗

惠
中
生
物

100.00% 59.61% 5,790.00

上 海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浦 东
分行

2023
年 2
月 22
日

800.00 7,590.00 10,000.00 2,410.00 2.19% 注 7

润
达
医
疗

惠
中
生
物

100.00% 59.61% 5,790.00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上海分行

2023
年 2
月 22
日

1,000.00 7,590.00 10,000.00 2,410.00 2.19%

润
达
医
疗

合
肥
三
立

65.00% 57.82% 8,050.00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合 肥
分行

2023
年 2
月 20
日

870.00 9,040.00 11,000.00 1,960.00 2.61% 注 5

润
达
医
疗

合
肥
三
立

65.00% 57.82% 8,050.00

东 莞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合 肥
分行

2023
年 2
月 22
日

120.00 9,040.00 11,000.00 1,960.00 2.61% 注 8

润
达
医
疗

合
肥
润
达

40.01% 67.08% 18,400.00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合 肥
分行

2023
年 2
月 1
日

1,380.00 20,400.00 25,000.00 4,600.00 5.89% 注 4

润
达
医
疗

合
肥
润
达

40.01% 67.08% 18,400.00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合 肥
分行

2023
年 2
月 20
日

620.00 20,400.00 25,000.00 4,600.00 5.89% 注 4

润
达
医
疗

杭
州
怡
丹

57.00% 50.61% 15,800.00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杭 州
市 开 元 支
行

2023
年 2
月 8
日

2,000.00 19,800.00 20,000.00 200.00 5.72% 注 9

润
达
医
疗

杭
州
怡
丹

57.00% 50.61% 15,800.00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杭 州
市 开 元 支
行

2023
年 2
月 24
日

2,000.00 19,800.00 20,000.00 200.00 5.72% 注 9

润
达
医
疗

哈
尔
滨
润
达

100.00% 67.79% 5,500.00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哈 尔 滨 奋
斗支行

2023
年 2
月 22
日

500.00 6,000.00 8,500.00 2,500.00 1.73%

注 1：云南康泰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 18.37%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 2：熊冬和共同担保，武汉优科联盛股东就招商银行 500 万贷款签订担保责任分割协议，

公司实际承担 51%的担保责任；
注 3：武汉尚检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 24%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 4：合肥润达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 59.9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 5：合肥三立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 35%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 6：中小微对惠中医疗在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行的 800 万元贷款中 85%部分提

供担保，由公司对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反担保；
注 7：中小微对惠中生物在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行的 800 万元贷款中 85%部分提

供担保，由公司对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反担保；
注 8：候忠、龚玉英共同担保，合肥三立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 35%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注 9：杭州怡丹股东就中国银行 4,000 万贷款签订担保责任分割协议，公司实际承担 57%的

担保责任。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合肥润达万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合肥润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MA2MUDJ51G
成立时间：2016 年 4 月 6 日
公司住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慈光路 118 号药检楼二层
法定代表人：刘田姣
注册资本：1667 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40.01%股权；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杨红

30.59%、汪硕 29.40%。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 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

术等服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1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41,538 28,235 13,304 41,868 2,142

2022 年 1-9 月/
2022 年 9 月 30 日 42,178 28,294 13,885 23,832 581

注：2021 年数据经审计，2022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2、武汉润达尚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武汉尚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6MA4KLAFL1F
成立时间：2015 年 11 月 5 日
公司住所：武昌区宝通寺路 20 号百瑞景中央生活区五期（西区）第 4 幢 2 层 3、4、17、18、19

号、第 4 幢 3 层 1、2、3、4、18、19、20 号
法定代表人：陈政
注册资本：1149.821 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公司持有其 76%股权； 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 曾青

10%、胡潇 7%、杨三齐 7%。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 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

术等服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1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9,392 10,237 19,155 34,641 6,040

2022 年 1-9 月/
2022 年 9 月 30 日 32,215 10,038 22,178 20,871 3,023

注：2021 年数据经审计，2022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3、青岛益信医学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青岛益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03763602608H
成立时间：2004 年 6 月 9 日
公司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黑龙江南路 2 号甲 12 层 1202-1206 室
法定代表人：胡震宁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 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

术等服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1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59,579 29,683 29,897 70,745 2,585

2022 年 1-9 月/
2022 年 9 月 30 日 77,178 44,684 32,494 61,765 2,597

注：2021 年数据经审计，2022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4、合肥三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合肥三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1562184307G
成立时间：2010 年 9 月 21 日
公司住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浮山路与望江西路交口东南角华佗巷 50 号车间二 4001 室
法定代表人：汤勇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全资子公司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穿透持有其 65%

股权；德清恒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 35%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 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

术等服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1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8,242 16,618 11,624 26,754 2,587

2022 年 1-9 月/
2022 年 9 月 30 日 28,785 16,643 12,142 16,554 517

注：2021 年数据经审计，2022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5、上海惠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惠中生物”）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4133607244C
成立时间：1992 年 11 月 12 日
公司住所：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华江路 1078 号 11 幢 C 区
法定代表人：刘辉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 为全资子公司杭州惠中诊断技术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穿透持有其

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体外诊断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

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1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2,972 15,101 7,871 15,098 1,455

2022 年 1-9 月/
2022 年 9 月 30 日 22,652 13,502 9,150 12,639 1,279

注：2021 年数据经审计，2022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6、上海惠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惠中医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6711898366

成立时间：2008 年 2 月 14 日
公司住所：上海金山区山阳镇卫昌路 1018 号
法定代表人：刘辉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 为全资子公司杭州惠中诊断技术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穿透持有其

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体外诊断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

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1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33,217 10,401 22,815 10,892 762

2022 年 1-9 月/
2022 年 9 月 30 日 36,194 12,682 23,512 7,783 697

注：2021 年数据经审计，2022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7、云南润达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云南康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325225558R
成立时间：2014 年 12 月 18 日
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科光路 8 号 B 幢 502 室
法定代表人：马俊生
注册资本：4900 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81.63%股权；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马俊生

10.20%、王萍 8.16%。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 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

术等服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1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13,429 8,634 4,795 15,978 1,283

2022 年 1-9 月/
2022 年 9 月 30 日 15,882 9,680 6,202 16,013 1,407

注：2021 年数据经审计，2022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8、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杭州润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3MA2H0WQF15
成立时间：2019 年 11 月 26 日
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绍兴路 398 号国投大厦 1303 室
法定代表人：胡震宁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 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

术等服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1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177,346 124,740 52,606 141,327 1,571

2022 年 1-9 月/
2022 年 9 月 30 日 241,081 188,177 52,905 141,644 298

注：2021 年数据经审计，2022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9、山东鑫海润邦医疗用品配送有限公司（简称“鑫海润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03053077677Y
成立时间：2012 年 10 月 10 日
公司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黑龙江南路 2 号甲 12 层 1209 户
法定代表人：胡震宁
注册资本：8000 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 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

术等服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1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62,473 38,144 24,328 59,788 1,653

2022 年 1-9 月/
2022 年 9 月 30 日 73,103 48,177 24,926 46,635 598

注：2021 年数据经审计，2022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10、武汉优科联盛科贸有限公司（简称“武汉优科联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1MA4KP5M53J
成立时间：2016 年 10 月 28 日
公司住所：洪山区文化大道 555 号融创智谷 A15 栋 3 层 301-302
法定代表人：陈政
注册资本：10929 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51%股权；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武汉富沛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39.85%、熊冬和 9.15%。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 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

术等服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1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37,180 14,993 22,186 39,089 4,556

2022 年 1-9 月/
2022 年 9 月 30 日 41,423 15,682 25,741 33,152 3,555

注：2021 年数据经审计，2022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11、杭州怡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简称“杭州怡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4552658740E
成立时间：2010 年 3 月 22 日
公司住所：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 808 号西溪壹号创意商务中心 9 号楼
法定代表人：彭华兵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57%股权；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杭州丹洋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彭华兵 25%、申屠金胜 7%、孙波 1%。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 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

术等服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1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48,751 26,433 22,318 56,476 4,243

2022 年 1-9 月/
2022 年 9 月 30 日 48,889 24,742 24,146 38,979 2,828

注：2021 年数据经审计，2022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12、哈尔滨润达康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哈尔滨润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9907808403XP
成立时间：2013 年 11 月 22 日
公司住所：哈尔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创新城企业加速器 3 号楼（巨宝一路 768 号）2

单元 2 层
法定代表人：陈政
注册资本：22200 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主营业务为医学实验室综合服务提供商， 为医学实验室提供各类体外诊断产品及相关技

术等服务。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1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49,228 34,424 14,804 14,263 -370

2022 年 1-9 月/
2022 年 9 月 30 日 45,878 31,101 14,777 9,882 -27

注：2021 年数据经审计，2022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为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被 担 保
人 银行

担 保 合
同 金 额
（万元 ）

贷
款
期
限

担保方式 担保范围 保证期间

1 云 南 康
泰

招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昆 明
分行

200.00 半
年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责任保证

本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的范
围为根据 《授信协议 》在授信
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
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
和 ，以及相关利息 、罚息 、复
息 、违约金 、迟延履行金 、保
理费用 、 实现担保权和债权
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

为自 本 担 保 书 生 效
之 日 起 至 《授 信 协
议 》项下每笔贷款或
其 他 融 资 或 银 行 受
让 的 应 收 账 款 债 权
的 到 期 日 或 每 笔 垫
款 的 垫 款 日 另 加 三
年 。

2 武 汉 优
科联盛

招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武 汉
分行

500.00 半
年

由公司 、熊冬和
先 生 提 供 连 带
责任保证

3 鑫 海 润
邦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青岛分行

1,000.00 一
年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责任保证

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
信 人 偿 还 或 支 付 的 债 务 本
金 、利息 、复利 、违约金 、损害
赔偿金 、 实现债权的费用和
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

《综合授 信协 议 》项
下 的 每 一 笔 具 体 授
信 业 务 的 保 证 期 间
单独计算 ，为自具体
授 信 业 务 合 同 或 协
议 约 定 的 受 信 人 履
行 债 务 期 限 届 满 之
日起三年 。

4 青 岛 益
信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青岛分行

2,000.00 一
年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责任保证

5 惠 中 生
物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上海分行

1,000.00 一
年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责任保证

6 哈 尔 滨
润达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哈 尔 滨 奋 斗 支
行

500.00 一
年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责任保证

7 鑫 海 润
邦

恒 丰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青 岛
东海路支行

1,000.00 一
年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责任保证

包括主债权本 金 、 利 息 、罚
息 、复利 、违约金 、损害赔 偿
金 、汇率损失 、保管担保财产
的费用及实现债权和实现担
保物权的费用。

为该笔 借款/垫 款对
应的 债 务 履 行 期 限
届满日起三年 。

8 青 岛 益
信

恒 丰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青 岛
东海路支行

1,000.00 一
年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责任保证

9 武 汉 尚
检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武 汉
分行

1,000.00 一
年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责任保证

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
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 、融资 、
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
而 对 债 务 人 形 成 的 全 部 债
权 ，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 、
利息 、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 、
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

保证 期 间 为 该 笔 融
资项 下 债 务 履 行 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

1
0

武 汉 尚
检

汉 口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洪 山
支行

1,000.00 半
年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责任保证

为约定的主债权及 其利息 、
复利 、罚息 、违约金 、损 害赔
偿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
发生的费用 。

保证期间为三年 ，自
主合 同 约 定 的 各 单
笔债 务 的 履 行 期 限
届满之日起算 。

1
1

惠 中 医
疗

江 苏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闸北支行

1,000.00 一
年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责任保证

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
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 债权人
与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
权本金及按主合同约定计收
的全部利息 、 以及债务人应
当支付的手续费 、违约金 、赔
偿金 、 税金和债权人为实现
债权和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
用。

为自 本 合 同 生 效 之
日起 至 主 合 同 项 下
债务 履 行 期 届 满 之
日后满三年之日止 。

1
2

惠 中 医
疗

上 海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浦 东
分行

800.00 一
年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责任保证 ；由
上 海 市 中 小 微
企 业 政 策 性 融
资 担 保 基 金 管
理 中 心 （简 称
“中小微”）对贷
款 85%部 分 提
供担保，由公司
对 其 提 供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的 反
担保 。

1. 保证担保范围为债权人在
主合同项下所享有的全部债
权 ，包括借款本金 、利息 、罚
息 、违约金 、赔偿金 、主合同
项下应缴未缴的保证金和实
现债权或担保物权的费用。
2.向中小微：反担保保证的范
围为 《委托担保承诺书 》中约
定的债务人应向中小微支付
的全部款项 ，包括 ：中小微因
履行保证责任支付的全部款
项 、 自付款之日起的利息等
费用 。

1. 保证人 承 担 保 证
责 任 的 期 间 为 自 借
款 人 履 行 债 务 的 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向中小微 ：公司承
担 不 可 撤 销 信 用 反
担 保 的 保 证 期 间 自
中 小 微 代 偿 之 日 起
叁年。

1
3

惠 中 生
物

上 海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浦 东
分行

800.00 一
年

1
4

合 肥 三
立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合肥分行

870.00
七
个
月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责任保证

除了本合同所述之 主债权 ，
还及于由此产生的 利息 、违
约金 、损害赔偿金 、手续费及
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
发生的费用 、 以及债权人实
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
费用 ， 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
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
证金。

按债 权 人 对 债 务 人
每笔债权分别计算 ，
自每 笔 债 权 合 同 债
务履 行 期 届 满 之 日
起至 该 债 权 合 同 约
定的 债 务 履 行 期 届
满之日后三年止。

1
5

合 肥 润
达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合肥分行

2,000.00
七
个
月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责任保证

1
6

合 肥 三
立

东 莞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合 肥
分行

120.00 半
年

由公司 、龚玉英
女士、候忠先生
提 供 连 带 责 任
保证

包 括 主 合 同 项 下 的 债 务 本
金 、利 息 、罚 息 、复 息 、违 约
金 、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 、 迟延履行金 、 损害赔偿
金 、 为实现债权及担保权而
发生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
费用。

自主 合 同 债 务 人 履
行债 务 期 限 届 满 之
日起 3 年 。

1
7

杭 州 怡
丹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杭 州
市开元支行

4,000.00 一
年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责任保证

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
金余额为 ：人民币壹亿元整 。
在本合同第二条所确定的主
债权发生期间届满 之日 ，被
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
债权的 ， 则基于该主债权之
本金所发生的利息 、违约金 、
损害赔偿金 、 实现债权的费
用 、 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
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
付费用等 ， 也属于被担保债
权 ， 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
时确定 。

本合 同 项 下 所 担 保
的债 务 逐 笔 单 独 计
算保证期间 ，各债务
保证 期 间 为 该 笔 债
务履 行 期 限 届 满 之
日起三年。

1
8

杭 州 润
达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杭州西湖支行

3,600.00 半
年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责任保证

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
偿付的借款本金 、 利息 、罚
息 、复利 、违约金 、损害 赔偿
金 、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 》 有关规定确定由债
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
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 行金 、
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 费 、律
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
切费用。

为主 合 同 约 定 的 债
务履 行 期 限 届 满 之
日起三年。

1
9

杭 州 润
达

中 国 民 生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杭州分行

3,000.00 一
年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责任保证

本合同第 1.2 条约定的主债
权本金及其利 息 、 罚息 、复
利 、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 ，及
实 现 债 权 和 担 保 权 利 的 费
用。

为该 笔 具 体 业 务 项
下的 债 务 履 行 期 限
届满日起三年 。

2
0

杭 州 润
达

杭 州 联 合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丁 桥
支行

2,998.80 半
年

由 公 司 提 供 连
带责任保证

为本合同项下所产生的债权
人的所有债权 ， 包括但不限
于借款本金 、利息 、复息 、罚
息 、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和实
现债权的费用。

根据 各 笔 融 资 分 别
确定 ，即各笔融资的
保证 期 间 自 该 笔 融
资债 务 清 偿 期 限 届
满之日起三年 。

注：1、贷款期限以实际发生为准。
2、反担保及担保分割措施：（1）合肥润达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 59.99%的股权质押给公司；

（2）武汉尚检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 24%的股权质押给公司；（3）合肥三立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
35%的股权质押给公司；（4）云南康泰其他少数股东将合计 18.37%的股权质押给公司；（5）杭州
怡丹股东就中国银行 4,000 万贷款签订担保责任分割协议，公司实际承担 57%的担保责任；（6）
武汉优科联盛股东就招商银行 500 万贷款签订 《担保责任分割协议》，公司实际承担 51%的担
保责任。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提供担保的贷款为各子公司项目建设及日常经营所需，有利于加快子公司发展，符合

公司整体发展。 其中杭州润达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 70%，为其担保是为支持其经营，满足其
经营发展的融资需求，增强其盈利能力，公司能实时监控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
化情况，风险在可控范围。 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提供对等担保或为公司提供足额反担保，公司
实际承担出资比例对应的担保金额。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偿债能

力，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贷款为各公司项目建设及日常经营所需，是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需
要的，并且被担保方具有完善的风险评估与控制体系，公司能实时监控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现金
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风险在可控范围内。经董事会审核，同意上述担保预计事项，并根据股东
大会的授权由公司管理层在额度范围内全权办理具体担保业务并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具体
的担保协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409,100.00 万元（其中实际发生

的担保余额为 266,002.42 万元）、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409,100.00 万元（其中
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266,002.42 万元）、上述数额占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均
为 76.82%，无逾期担保。 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1 日

证券代码：605365� � � � � � � � � � 证券简称：立达信 公告编号：2023-003

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漳州立达信
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州光电子”）增加子公司立达信泰国物联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立达信泰国”）的注册资本并收购智造绿能有限公司所持有立达信泰国的全部股份。

本次交易所涉主体漳州光电子、立达信泰国、智造绿能有限公司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子公司。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合计金额约 4.2 亿元人民币（因汇率变动，实际金额将以付款当月
的记账汇率计算），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4.51%。 其中，漳州光电子以 228,220.00
万泰铢（约合人民币 4.2 亿元，实际金额将以付款当月的记账汇率计算）对立达信泰国增资，以
20.00 万泰铢收购智造绿能有限公司持有的立达信泰国 0.24%的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漳州光
电子持有立达信泰国 96.46%的股权，智造绿能有限公司不再持有立达信泰国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www.sse.com.cn）的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1）。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近日，漳州光电子对立达信泰国的增资事项已完成，在泰国当地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备案。

本次对外投资标的变更手续完成后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立达信泰国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Leedarson� IoT� Technology� (Thailand)� Co.,Ltd.

成立时间：2021 年 5 月 6 日
注册地：泰国北柳府
经营范围：生产与销售 LED 灯、灯具、智能家居、物联网产品、照明电器及其配套器件、配

电开关、电工器材、控制设备及安防设备。
股份构成情况：
单位：万泰铢

股东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四川联恺照明有限公司 8,000.00 3.38%
立达信国际有限公司 380 0.16%
智造绿能有限公司 20 0.01%
漳州立达信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28,220.00 96.45%
合计 236,620.00 100%

注：1、立达信泰国的股东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因汇率变动，注册资本的实际金额将以当月记账汇率计算。
三、风险提示
海外全资子公司可能存在因宏观经济、行业环境、市场竞争、经营管理以及投资行为可能

未获得有关机构批准等风险。公司将不断完善子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实施有效的内部控制和风
险防范机制，推动子公司的稳健发展，保证其合法合规运作。 公司将积极关注该投资事项的后
续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3368� � � � � � 证券简称：柳药集团 公告编号：2023-012
转债代码：113563� � � � � � 转债简称：柳药转债

广西柳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3 年 2 月，广西柳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未实施股份回购。 截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1,606,800 股，占公司目前总
股本的比例为 0.443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20.68 元 / 股、最低价为 18.46 元 / 股，已支付的
总金额为 3,184.19 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

价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

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
超过人民币 26.00 元 / 股（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6 个
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
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55）。

二、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

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
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3 年 2 月，公司未实施股份回购。 截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已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1,606,8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0.443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
为 20.68 元 / 股、最低价为 18.46 元 / 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3,184.19 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股份回购， 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柳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二日

证券代码：603365� � � � � � � � � 证券简称：水星家纺 公告编号：2023-005

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2 年 10 月 14 日，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的议案》，该议案已经 2022 年 11 月 01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
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含），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9.38 元 / 股（含），本次回购股份将依法全
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

过 12 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02 日在指定媒体发布的《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52）。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
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
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3 年 02 月 28 日，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 1,842,600
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6910%，成交最高价为 14.57 元 / 股，成交最低价为 12.49 元
/ 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24,394,673.00 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和
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03 月 02 日

证券代码：603300� � � � � � � 证券简称：华铁应急 公告编号：临 2023-017

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0 月 24 日、2022

年 11 月 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2022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2022 年 11 月 11 日，公司披露了《浙江华铁应急
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临
2022-116）。

公司本次股份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含）且不

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的自有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
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
过 12 个月。 回购价格不超过 10 元 / 股（含）。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
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进展
情况公告如下：

2023 年 2 月，公司未进行股份回购。 截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
计回购公司股份 7,768,700 股， 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0.56%，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6.75
元 / 股，最低价为 6.26 元 / 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 5,100.15 万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
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公司后续将根据《上市公
司股份回购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的规定及
本次回购计划方案，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1966� � � � � � 证券简称：玲珑轮胎 公告编号：2023-010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回购股份事项基本情况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 有关本次回购 A 股股
份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山
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91）、《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2022-092）。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
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3 年 2 月， 公司未实施回购。 截至 2023 年 2 月月
底，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6,779,68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46%，购买的最高价为 21.65
元 / 股、最低价为 16.29 元 / 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12,999.08 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
已实施的股份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说明 公司
后续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
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1 日

证券代码：601319� � � � 证券简称：中国人保 公告编号：临 2023-008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收到独立董事陈武朝先生的
辞呈。 因连续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时间满六年，根据相关监管规定，陈武朝先生辞去本公司独
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薪酬委员会委员及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职务。

鉴于陈武朝先生的辞任将导致本公司独立董事的人数低于相关监管规定及《公司章程》的
要求，陈武朝先生将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董事会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委员相关职责，直至新
任独立董事正式履职。本公司将尽快物色适当人选并履行必要的程序，以填补本公司独立董事
的空缺，并适时按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的要求作进一步公告。

陈武朝先生已确认其与本公司董事会无不同意见，亦没有任何其
他事项需要通知本公司股东。 本公司董事会对陈武朝先生在任职期间
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1 日


